
证券代码：600483� � � �证券简称：福建南纺 公告编号：2013-033

福建南纺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经自查及向公司控股股东福建天成集团有限公司书面征询， 确认除本公司已按规定披露的相关信

息外，其不存在涉及本公司的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截止2013年11月8日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20%。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经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除2013年10月31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向社会公开披露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2013-028）、关于公司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2013-029）和经首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重大资产重组预

案（2013-030）外，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经书面征询公司控股股东福建天成集团有限公司， 除上述已公告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外无其他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并承诺至少未来3个月内不会筹划除上述已公告的事项外的其他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第二部分涉及的披露事项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

四、风险提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为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报刊和网站，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报刊、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南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567� � � � �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2013-096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湖南湘投高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3年11月7日，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第三大股东－湖南湘投高科技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高科” ）发来的《关于减持唐人神股份的告知函》，根据函件内容，湖南

高科于2012年3月26日－2013年11月6日期间，分别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

易平台的方式在二级市场累计减持了公司部分流通股股份1,381.0321万股，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比例为

4.88%，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湖南高科减持情况

1、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

名称

减持

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元

/

股）

减持股份

（万股）

减持比例

（

%

）

2012

年

05

月

08

日

25.54 0.0825 0.0006

2012

年

05

月

24

日

25.208 8.2865 0.0600

2012

年

05

月

29

日

25.579 14.53 0.1053

2012

年

06

月

01

日

25.95 2.54 0.0184

2012

年

06

月

13

日

12.392 2.69 0.0097

2012

年

06

月

14

日

12.568 18.13 0.0657

2012

年

06

月

19

日

12.559 34.95 0.1266

2012

年

06

月

20

日

12.589 10.28 0.0372

2012

年

06

月

25

日

12.68 62.02 0.2247

2012

年

06

月

27

日

13.005 77.835 0.2820

2012

年

06

月

28

日

13.116 39.225 0.1421

2012

年

07

月

03

日

13.74 4.83 0.0175

2012

年

07

月

04

日

13.741 12.24 0.0443

2012

年

10

月

19

日

13.336 9.446 0.0342

2012

年

11

月

01

日

12.618 65.15 0.2361

2012

年

11

月

02

日

12.537 17.26 0.0625

2012

年

11

月

05

日

12.534 53.2714 0.1930

2012

年

12

月

05

日

10.513 60.432 0.2189

2012

年

12

月

07

日

11.151 36.98 0.1339

2012

年

12

月

10

日

11.301 41.2089 0.1493

2012

年

12

月

14

日

11.481 11.25 0.0408

2012

年

12

月

18

日

11.519 45.83 0.1661

2012

年

12

月

25

日

11.652 55.3248 0.2005

2012

年

12

月

26

日

12.09 11.17 0.0405

湖南

高科

集中

竞价

2013

年

05

月

13

日

13.353 12.44 0.0451

2013

年

06

月

18

日

9.941 22.99 0.0555

2013

年

11

月

05

日

7.754 68.74 0.1634

2013

年

11

月

06

日

7.806 81.90 0.1947

2012

年

12

月

06

日

10.51 100 0.3623

2012

年

12

月

07

日

11.05 100 0.3623

2012

年

12

月

14

日

11.38 100 0.3623

2012

年

12

月

17

日

11.39 100 0.3623

2012

年

12

月

24

日

11.30 100 0.3623

合计

/ / 1,381.0321 4.88

大宗

交易

2、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

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额（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

%

）

持股数额（万

股）

占总股本比例

2

（

%

）

湖南

高科

合计持有股份

5,811.63 14.04 3,788.7383 9.004

其中：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5,811.63 14.04 3,788.7383 9.004

其中：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

/ / / /

注：

1

、占总股本比例

1

：指总股本

41,400

万股。

2

、占总股本比例

2

：指总股本

42,078.6

万股。

3

、湖南高科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1,937.21

万股，历经资本公积每

10

股转增

10

股、每

10

股转增

5

股后，相应变更为

5,

811.63

万股，公司总股本亦由原

13,800

万股相应变更为

41,400

万股；

2013

年

7

月

16

日，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期行权

678.6

万股完成登记，登记后公司股份总额由

41,400

万股变更为

42,078.6

万股。

4

、湖南高科上述累计减持股份比例合计为

4.88%

，因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期行权

678.6

万股，被摊薄导致持股

比例减少

0.15%

，故所持公司股份比例总计减少

5.03%

。

三、其他相关说明

1、 湖南高科上述累计减持股份比例为4.88%， 截至2013年11月6日收市后， 湖南高科仍持有公司3,

788.7383万股，占公司股份总额（42,078.6万股）的比例为9.004%，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仍为公司第三

大股东。

2、湖南高科本次减持没有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3、本次减持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2年修订）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八日

证券代码：002226� � � �证券简称：江南化工 公告编号:2013-052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公司于2013年10月24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安徽江南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否决、修改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3年11月8日（周五）上午9:30� 。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3年11月7日至2013年11月8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13年11月8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3年11月7日下午15:00至2013年11月8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怀宁路1639号平安大厦17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流通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

表决权；

4、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5、主 持 人：董事长冯忠波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10名，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39,777,93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59.9281%。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9人，代表股份239,776,63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9.927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1人，代表股份1,3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03%。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审议了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议案， 形成了以下决

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续签互保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安徽盾安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合肥永天机电设

备有限公司为本次交易的关联股东，合计212,554,050股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27,222,5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2%；

反对股数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8%；

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239,776,6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9.9995%；

反对股数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凌浩律师及周加志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相关议案的审议及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备查文件：

《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八日

股票简称：广日股份 股票代码：600894� � � �编号：临2013—040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或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3年11月25日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13�年11�月25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股权登记日：2013年11月20日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珠江新城花城大道66号国门酒店19楼第五会议室

●会议方式：现场召开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本次会议提供网络投票服务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3年11月8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

讯会议）， 公司董事会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现将召开股东大会的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3年11月25日（星期一）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3�年11�月25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珠江新城花城大道66号国门酒店19楼第五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

权。 但同一股份只能选择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

票结果为准；

5、提示公告：将于股权登记日后三天内就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发布提示公告。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2、《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3）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4）发行数量

（5）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6）募集资金用途

（7）限售期

（8）上市地点

（9）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10）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

3、《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4、《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5、《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6、《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3-2015年）的议案》

7、《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1、凡2013年11月20日（星期三）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

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四、登记办法：

1、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法人公章）、股

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3、委托代理人须持有双方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授权委托书（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需加盖

法人公章）、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4、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5、选择网络投票的股东，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直接参与股东大会投票。

6、登记时间 ： 2013年11月21日上午9:30—12:00。

7、登记地点：广州市天河区华利路59号保利大厦东塔12楼

8、联系人：李小姐

联系电话：020-38371213

传真：020-38339503

邮箱：grgf@guangrigf.com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将向流通股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流通股股东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1、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3�年11�月25日上午9:30—11:30、下午13:

00—15:00，投票程序比照上海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2、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详见附件2。

六、其他事项：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以在股东登记日有效登记的股东为准；

2、出席股东需凭身份证、股东账户卡进入会场；

3、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参会股东的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4、凡参加股东大会的记者须在股东登记时间事先进行登记。

附件：1、授权委托书

2、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一月九日

附件1：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_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

为行使表决权（授权内容见下表）。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股东帐号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股数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日期________________

授 权 范 围 同意 弃权 反对

一、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二、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3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4

、发行数量

5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6

、募集资金用途

7

、限售期

8

、上市地点

9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10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

三、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四、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五、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六、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13-2015

年）的议案

七、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的议案

注：

1、请在相应的意见下划“√” ；

2、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3、法人股东授权委托书需加盖公章。

附件2：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一、投票流程（比照上海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1、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事项数量 投票股东

738894

广日投票

16 A

股股东

2、买卖方向：买入

3、在“申报股数” 项填写表决意见，申报股数代表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4、表决方法

（1）一次性表决方法：

对所有事项进行一次性表决的，按以下方式申报：

表决序号 内 容 申报代码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1-16

号 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

16

项提案

738894 99.00

元

1

股

2

股

3

股

（2）分项表决方法：

对各事项进行分项表决的，按以下方式申报：

表决序号 内容 申报代码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1

一、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738894 1.00

元

1

股

2

股

3

股

二、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2 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738894 2.01

元

1

股

2

股

3

股

3 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738894 2.02

元

1

股

2

股

3

股

4 3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738894 2.03

元

1

股

2

股

3

股

5 4

、发行数量

738894 2.04

元

1

股

2

股

3

股

6 5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738894 2.05

元

1

股

2

股

3

股

7 6

、募集资金用途

738894 2.06

元

1

股

2

股

3

股

8 7

、限售期

738894 2.07

元

1

股

2

股

3

股

9 8

、上市地点

738894 2.08

元

1

股

2

股

3

股

10 9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738894 2.09

元

1

股

2

股

3

股

11 10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

738894 2.10

元

1

股

2

股

3

股

12

三、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738894 3.00

元

1

股

2

股

3

股

13

四、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738894 4.00

元

1

股

2

股

3

股

14

五、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

分析报告的议案

738894 5.00

元

1

股

2

股

3

股

15

六、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13-2015

年）

的议案

738894 6.00

元

1

股

2

股

3

股

16

七、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738894 7.00

元

1

股

2

股

3

股

二、投票举例

1、股权登记日 2013年11月20日 A�股收市后，持有广日股份A�股的投资者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全部提

案投同意票，则申报价格填写“99.00元” ，申报股数填写“1股” ，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738894

买入

99.00

元

1

股

2、如某 A�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1号提案《关于公司

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投同意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738894

买入

1.00

元

1

股

3、如某 A�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1号提案《关于公司

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投反对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738894

买入

1.00

元

2

股

4、如某 A�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1号提案《关于公司

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投弃权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738894

买入

1.00

元

3

股

三、投票注意事项

1、考虑到所需表决的提案较多，若股东需对所有的提案表达相同意见，建议直接委托申报价格99元进

行投票。股东大会有多个待表决的提案，股东可以根据其意愿决定对提案的投票申报顺序。投票申报不得撤

单。

2、对同一事项不能多次进行投票，出现多次投票的（含现场投票、委托投票、网络投票），以第一次投票

结果为准。

3、股东大会有多项表决事项时，股东仅对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即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投票或投票不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规定的，按照弃权计算。

证券代码：000983 � � �证券简称： 西山煤电 公告编号：2013—021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山西证监局

《监管关注函》并对相关问题更正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西监管局（以下

简称“山西证监局” ）《关于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关注函》（晋证监函【2013】338号，以下简称

“《监管关注函》” ）。 《监管关注函》指出，山西证监局近期对我公司进行专项检查时关注到以下问题：

一、2010年年报中供应商信息、客户信息披露错误，不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

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07年修订）》第三十三条相关规定。

二、2011年年报中供应商信息、客户信息及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信息披露错误，不符合《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07年修订）》第三十三条、第

四十五条相关规定。

三、2012年年报中供应商信息及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例披露错误， 不符合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12年修订）》第二十

一条、第三十一条相关规定。

对山西证监局指出的上述问题，公司非常重视，组织有关部门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核查，积极加以整改。

一、根据山西证监局《监管关注函》和有关规定要求，现对有关错误进行更正。

(一)公司2010年度报告、2011年度报告、2012年度报告分别于2011年4月8日、2012年3月17日、2013年3月19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

(二)具体更正明细如下：

关于2010年年报

1、2010年主要供应商原披露为：

序号 供应商名称 本期采购总额（万元）

占本期材料采购的 比

例（

%

）

1

西山煤电集团机电总厂

7,593 6.16

2

太原市杰森实业有限公司

6,242 5.07

3

西山支护器材开发有限公司

4,628 3.76

4

太原市万柏林区欣欣加工厂

3,603 2.92

5

大连尊远燃料有限公司

3,273 2.66

合 计

26,690 20.56

现更正为：

序号 供应商名称 本期采购额（元）

占年度采购总额 比例

（

%

）

1

西山煤电集团

3,187,350,017.72 36.39%

2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15,334,032.00 2.46%

3

山西焦煤集团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180,082,289.92 2.06%

4

岢岚县北方浩然洗煤有限公司

43,149,842.33 0.49%

5

包头中兴能源储运经销有限公司

38,394,871.25 0.44%

合 计

3,664,311,053.22 41.84%

2、2010年的原“公司前五名客户销售额合计4,644,206,164.24元，占公司销售总额的比例29.74%。”现更正

为“公司前五名客户销售额合计5,041,123,572.13元，占公司销售总额的比例29.74%。 ”

关于2011年年报

1、2011年主要供应商原披露为：

序号 供应商名称 本期采购总额（万元）

占本期材料采购的 比例

（

%

）

1

山西西山煤电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22,109.37 20.97

2

大连尊远燃料有限公司

4,893.03 4.64

3

西山支护器材开发有限公司

3,919.94 3.72

4

沈阳利铁贸易有限公司

3,113.67 2.95

5

西山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2,996.00 2.84

合 计

37,032.01 35.12

现更正为：

序号 供应商名称 本期采购额（元）

占年度采购总额 比例

（

%

）

1

首钢总公司

5,843,913,159.85 32.58%

2

西山煤电集团

5,112,047,298.48 28.50%

3

山西焦煤集团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333,594,482.03 1.86%

4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19,559,065.30 1.22%

5

山西平阳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213,780,000.00 1.19%

合 计

11,722,894,005.66 65.36%

2、2011年前五名客户原披露为：

公司前五名客户销售额合计6,982,935,288.25元，占公司销售总额的比例29.74%。

序号 客户名称 本期销售总额（元） 占本期销售的比例（

%

）

1

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1,494,186,250.87 8.48

2

山西焦煤集团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1,484,259,836.49 8.42

3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1,395,574,136.89 7.92

4

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原料部）

1,327,101,574.04 7.53

5

山西焦化集团有限公司

1,281,813,489.96 7.27

合 计

6,982,935,288.25 39.62

现更正为：

公司前五名客户销售额合计14,489,916,567.03元，占公司销售总额的比例47.70%。

序号 客户名称 营业收入总额

占公司全部营业收入的

比例（

%

）

1

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

8,454,903,865.90 27.84%

2

山西省电力公司

2,409,996,460.56 7.93%

3

阳泉煤业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378,704,002.27 4.54%

4

焦煤国际贸易

1,179,516,914.59 3.88%

5

河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1,066,795,323.71 3.51%

合 计

14,489,916,567.03 47.70%

3、2011年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原披露为：

关联方

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和提供劳务

交易金额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例

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178,958,084.24 3.88%

山西焦煤集团国际发展公司

85,812,124.90 0.28%

山西焦煤集团国际贸易公司

1,249,183,331.08 4.11%

山西焦化集团公司

851,092,137.74 2.80%

合计

3,365,045,677.96 11.07%

关联方

向关联方采购产品和提供劳务

交易金额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例

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411,956,721.25 26.09%

山西焦煤集团国际发展公司

278,840,519.27 1.13%

山西焦煤集团国际贸易公司

46,697,628.60 0.19%

山西焦化集团公司

- 0.00%

合计

6,737,494,869.12 27.41%

其中：报告期内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销售产品或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金额1010254.05万元。

现按关联交易项目更正为:

采购商品

/

接受劳务情况

关联交易方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金额

（元）

同类交易金额

（元）

占同类交易金额

的比例（

%

）

焦煤国际发展 修理费

133,333.33 1,051,176,227.63 0.01%

焦煤国际发展 设备款

278,707,185.94 2,828,935,322.50 9.85%

焦煤国际贸易 设备款

46,697,628.60 2,828,935,322.50 1.65%

西山煤电集团 混煤、精煤、燃料煤

1,847,322,500.50 9,466,673,380.79 19.51%

西山煤电集团 入洗原煤

1,189,754,656.04 1,302,879,586.91 91.32%

西山煤电集团 港口配煤

208,792,164.12 333,938,164.13 62.52%

西山煤电集团 电力

103,484.81 413,269,789.34 0.03%

西山煤电集团 铁维费

42,501,095.60 42,501,095.60 100.00%

西山煤电集团 取送车费

11,086,425.60 11,086,425.60 100.00%

西山煤电集团 水费

14,406,411.52 54,552,125.25 26.41%

西山煤电集团 材料配件

642,181,791.39 2,152,482,829.25 29.83%

西山煤电集团 修理费

248,767,217.07 1,051,176,227.63 23.67%

西山煤电集团 设备

958,886,003.99 2,828,935,322.50 33.90%

西山煤电集团 工程

1,070,872,893.72 2,622,238,657.04 40.84%

西山煤电集团 租赁费

62,140,570.05 79,087,516.19 78.57%

西山煤电集团 劳务费

52,463,062.24 83,616,261.02 62.74%

西山煤电集团 福利费支出

35,000,000.00 215,605,780.80 16.23%

西山煤电集团 房屋取暖费

27,678,444.60 34,368,225.71 80.53%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情况

关联交易方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金额

（元）

同类交易金额

（元）

占同类交易金额

的比例（

%

）

西山煤电集团 固定资产租赁

39,607,343.13 95,642,784.66 41.41%

西山煤电集团 电力

31,713,776.95 2,441,710,237.51 1.30%

西山煤电集团 热力

99,210,318.46 99,210,318.46 100.00%

西山煤电集团 原煤

58,088.09 701,289,676.35 0.01%

西山煤电集团 精煤

439,757,924.55 14,027,984,452.72 3.13%

西山煤电集团 洗混煤

554,991,186.36 3,441,948,426.01 16.12%

西山煤电集团 副产品

7,124,492.91 85,937,332.81 8.29%

西山煤电集团 材料

3,751,305.38 278,803,947.71 1.35%

西山煤电集团 煤气安装设施费

2,097,494.61 2,097,494.61 100.00%

焦煤国际贸易 精煤

1,206,749,992.33 14,027,984,452.72 8.60%

山西焦化集团 精煤

851,092,137.74 14,027,984,452.72 6.07%

焦煤国际发展 精煤

64,256,224.90 14,027,984,452.72 0.46%

西山煤电集团 污水处理

646,153.80 646,153.80 100.00%

焦煤国际贸易 焦炭

42,433,338.75 7,679,737,438.33 0.55%

焦煤国际发展 洗混煤

21,555,900.00 3,441,948,426.01 0.63%

其中：报告期内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销售产品或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金额336504.57万元。

关于2012年年报

1、2012年主要供应商原披露为：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元）

占年度采购总额 比

例（

%

）

1

西山煤电集团

6,869,369,975.71 38.05%

2

焦煤国际发展

255,707,365.82 1.79%

3

焦煤集团公司及其他子公司

187,316,735.60 1.31%

4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6,510,388.00 0.68%

5

兴县同力矿山机械修造有限公司

74,063,840.49 0.52%

合 计

7,482,968,305.62 42.34%

现更正为：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元）

占年度采购总额 比

例（

%

）

1

首钢总公司

6,375,966,000.38 35.85%

2

山西焦煤集团公司（西山煤电集团、国际发展公司）

5,399,804,646.24 30.36%

3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410,273,130.61 7.93%

4

太原供电局

274,085,630.02 1.54%

5

山西煤运集团长治武乡有限公司

237,132,374.68 1.33%

合计

13,697,261,781.92 77.02%

2、2012年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例披露错误，现更正如下：

材料配件采购112720.26万元，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例24.62%，更正为46.48%；入洗原料煤122325.37万元，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例8.56%，更正为95.67%。

二、提高年报编报质量的措施

除上述更正外，公司各年报的主要财务指标、会计报表及审计报告不变，公司年报的其他内容不变。由此

导致投资者对部分信息不能准确了解，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今后为提高公司年报编制、披露的质量，将采取以下措施：

1、公司要严格执行会计准则，准确理解与掌握年报信息编制的各项指标口径，加强业务学习，持续知识

更新，不断提高业务能力，认真做好公司年报的编报工作。

2、公司要严格遵守年报编制和信息披露的各项规定，认真执行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严格按照中

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和

深交所关于财务报告披露的相关备忘录、《股票上市规则》及通知等规定编制和披露年度报告。

3、公司要进一步完善公司信息披露的内部控制制度，完善信息披露工作流程，做好基础资料的收集、整

理、分析和计算工作，确保年度报告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

公司今后将加强年报编制工作的责任心，年报信息披露的相关人员要严格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等规

定，严格遵守公司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加强编制过程中的审核工作，切实提高年报编报质量。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1月9日

证券代码：002133� � � � �证券简称：广宇集团 公告编号：(2013)066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3年11月8日接到控股股东杭州平海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平海投资"）的通知，获悉平海投资将其所持有的公司43，598，000股股份质押给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平海投资已分别于2013年11月6日和11月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

质押登记手续。平海投资共持有公司股份134,757,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2.52%。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平海

投资累计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43,598,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29%。

特此公告。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11月9日

证券代码：600199� � � � � �证券简称：金种子酒 公告编号：临2013-027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13年11月8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在安徽省

阜阳市莲花路259号公司总部三楼会议室召开。

2、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参加本次会议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178,303,884股,占公司总股

份的32.08%。

3、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锁炳勋先生主持，采用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4、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 公司部分高级管理

人员及聘请的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二、 提案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增加理财投资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8,303,88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张晓健、李刚

3、律师结论意见：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11月8日

证券代码：600103� � � � �股票简称：青山纸业 编号：临2013-037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转让深圳车公庙泰然工业产房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3年8月23日，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七届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

出售公司部分工业厂房及住宅房产的议案》，决定以公开竞价方式对外出售公司所持有的位于深圳市福田

区车公庙工业区泰然213栋工业厂房3C(以下简称"深圳市泰然213栋工业厂房3C")。转让价格为不低于经评

估并按规定报备确认的上述资产价值即2,649万元。根据董事会决议，公司委托福建省产权交易中心以挂牌

方式将拥有的位于深圳市泰然213栋工业厂房3C房产进行公开转让,转让公告于2013年9月10日分别刊登在

《深圳商报》、《海峡都市报》和福建省产权交易中心网站上，公告期限：2013年9月10日-2013年10月12日，

挂牌转让价格为人民币2,649万元整。 公开竞价采取"密封式报价加网络竞价"方式进行，2013年10月17日，

自然人张伯丹先生通过摘牌程序以2,650万元整的价格摘得上述房产，并签订了《成交确认书》，同时公司

与自然人张伯丹先生签署了《房地产买卖合同》。

截至 2013年11月6日，公司已根据《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全部完成了上述房产转让相应的产权过户

等手续，2013年11月7日，公司收到该房产的全额转让款2,650万元，公司至此不再拥有深圳市泰然213栋工

业厂房3C房产产权。 此次房产转让有利于公司盘活资产，有利于公司资产的优化和企业的长远发展，符合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交易对公司2013年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特此公告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十一月八日

证券代码：601566 � �证券简称：九牧王 公告编号：临2013-043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办公地址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发展需要，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位于厦门的营运中心已于2013年11月8日（星期

五）搬迁至新地址办公。 现将公司位于厦门的新办公地址及邮编公告如下：

地址：厦门市思明区宜兰路1号

邮编：361008

公司及证券事务办公室联系电话和传真号码保持不变，具体如下：

联系电话：0592-2955789

传真号码：0592-2955997

特此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一月八日

2013年 11月 9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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